
靜宜大學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民國 108年 09月 18日行政會議廢止 

民國106年09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培育本校學生學術理論和實務運作兼備之能力，學習結合及實踐專業知識於實務場

域，以利日後職業試探及就業準備，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學系（學位學程、所、院）（以下簡稱各系）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應以能結合課程理論

與實務職場為原則，課程需提交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審核方得開課。 

三、校外實習之場域，由各系選定經政府立案之國內外公民營事業機構，經雙方協商簽訂正

式合約、公函或其他證明文件，並報請各系主管轉呈校長核准後，方得安排學生前往實

習，副本繳交教務處備查。 

四、各系應舉行實習課程說明會，得邀請校外實習機構、本校就業輔導、心理諮商相關單位、

參與學生及學長姐，加強學生瞭解校外實習內容及環境，以及職能輔導及心理輔導等各

項，俾利學生瞭解校外實習之目的與各項因應措施。 

五、校外實習課程得開設為必修或選修課程，於寒暑期或學期間開課，每一學分應配合至少

60小時以上實習時數。每一門實習課程學分數以 9學分為上限。參與學期或學年實習課

程學生，各系需配合業界需求遴選符合資格者參與，並輔導學生提前完成課程規劃與修

業，以利學生參與實習。 

六、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之單位，需組成校外實習指導小組。小組職責為：定期檢視實習課程

時宜性、檢討校外實習各項工作內容、檢視實習正式合約、公函或其他證明文件內容與

規範、處理實習期間衍生之事端及評估學生校外實習成效。 

七、各系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其實習時數及學分數得依前述原則訂定，其開課時數之計算，

以學分數核計，並納入各系年度總開課時數規範。各院系與產業學院合開之校外實習課

程不在此限。 

八、各系需與實習單位訂定正式合約、公函或其他證明文件，載明學生校外實習時程、內容

及職前訓練、成績考核、實習機構職責、實習指導教師職責及學生保險等各項內容。各

系得定期召開實習機構座談（說明）會，製作會議紀錄以供備查。 

九、各系應依實習機構專長領域，選定實習指導教師，於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每學期進行至

少 2 次以上訪視，瞭解學生校外實習情形，並填報相關表件（如：實習訪視紀錄表）供

各系檢核學生實習成效與實習相關問題之用。 

十、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之各單位，需將正式合約、公函或其他證明文件、學生實習明細、實

習時數統計、實習訪視紀錄表、學生心得等各項，配合時程上傳本校實習管理相關平台，

以利追蹤管理。 

十一、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辦理保險，實習衍生相關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十二、學生應撰寫實習報告，供實習指導教師批閱。實習期滿後由各系實習指導教師與企業

評定實習成績，並繳交相關文件，方得取得實習相關課程學分。 

十三、學生實習期間應服從實習機構之指導，因故無法參與校外實習者，需向實習機構及本

校實習指導教師辦理請假，並依規定補足欠缺時數。如請假時數累計超過實習總時數

三分之一時，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十四、學生於實習期間，如因重大情節需提前終止實習，需由所屬單位實習指導小組開會審

自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廢止 



議，並將審議結果通知實習機構。 

十五、學生參加學期或學年校外實習課程者，如因故無法繼續參與時，於第三週結束前得退

選校外實習課程，並另改選其他課程至多 9學分，惟需經授課教師同意，且不得要求

課程或成績特別處理。 

十六、學生當學期修習 1門 9學分校外長實習課程實習時數達 540小時以上，且除校外實習

課程外，無修習校內其他課程，於境內實習者得減免雜費 50%；若於境外實習者則減

免全額雜費。 

十七、校外實習課程開課、選課及成績處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惟 9學分課程與客製化

就業學程最低開課人數不受此限。 

十八、校外實習課程時數不計入教師授課鐘點時數，以實際指導學生人核發指導費。學生同

一學期修習多門校外實習課程或至多個企業單位實習，支付每位學生每學期之總指導

費：學士班每位學生 1,500元，碩、博士班每位學生 3,000元。每門課程之指導費核

發以不超過該課程鐘點費為原則。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支領等同於 3鐘點之指導費，

如為多位教師合授者，開課單位應提供每位教師指導學生人數。 

十九、如屬客製化就業學程，且該實習相關開辦費及教師鐘點費指定由合作實習機構全額負

擔者，依該合作契約，本校不另支付授課教師鐘點費。 

二十、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各系得另訂施行細則及相關規範。 

二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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